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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关村并购母基金购买新锦化机部分股权的公告 

 

一、 交易概述 

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艾普”或“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关村并购

母基金购买新锦化机部分股权的议案》。 

恒泰艾普控股子公司锦州新锦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锦化机”）

是国内能够同线生产离心式压缩机和工业汽轮机的高端制造企业，具有完整的研

发、生产、测试、销售、维修、维护能力。新锦化机目前的技术和设备产品在化

肥、甲醇、乙二醇、炼油、煤化工等能源化工领域技术领先。 

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关村并购母基

金”或“母基金”）是由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海淀区产业

并购引导基金发起，北京中关村大河资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市公司

及金融机构等联合出资设立的市场化产业并购母基金。中关村并购母基金重点支

持参与该基金的中关村领先科技企业开展战略并购，支持企业在技术创新与资本

推动的双重作用下持续引领中国的产业升级，立足国内市场，同时积极寻求成为

服务全球的国际化企业集团。公司为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有限合伙人，认缴其 1.5

亿元份额，认缴比例 1.26%。截至目前，公司共向母基金出资 4500万元。 

为加速恒泰艾普集团高端工业汽轮机和离心式压缩机，以及燃气轮机核心技

术产品的发展步伐，以新锦化机 100%股权作价 12亿元为基础，母基金拟出资 4.2

亿元购买恒泰艾普持有的 35%新锦化机股权。转让完成后，恒泰艾普持有新锦化

机 62.89%股权，仍为新锦化机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锦州新锦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注册号为：912107007746165706 

3.注册地址：辽宁省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锦港路西 

4.法定代表人：费春印 

5.注册日期：2005年 05月 30日 

6.注册资本：10000万元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8.主营业务：透平机械设计、制造、维修及现场服务、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与本公司关系：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前恒泰艾普持有其 97.89%股权 

10.新锦化机最近一期经审计后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新锦化机总资产 693,360,268.56 元，净资产

410,261,452.64元，2017年度，新锦化机实现营业收入 385,572,160.64 元，净

利润 91,729,647.04元。 

三、 股权购买方基本情况 

1.名称：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住所及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百旺创新科技园丰智东路 11号 208室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MA006BTB4T 

5.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中关村大河资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项目投资；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

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

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



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7.成立日期：2016年 6月 21日 

8.合伙期限至：2036年 6 月 21日 

9.出资构成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企业名称 合伙性质 证件名称及号码 

认缴出

资额（亿

元） 

认缴出资

比例 

1.  
北京中关村大河资本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00641T4J 
0.50 0.42% 

2.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创

业服务中心 
有限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101084008808525 
25 21% 

3.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

资经营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102033073C 
20 16.81% 

4.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0000000136970 
20 16.81% 

5.  
北银丰业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统一社会代码

914403000943970600 
10 8.40% 

6.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31735084671X 
10 8.40% 

7.  鑫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9087985374W 
5 4.20% 

8.  金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5960403012 

5 4.20% 

9.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1985670J 
4 3.36% 

10.  
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5531192122 
1.5 1.26% 

11.  神州优车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404151135 
1.5 1.26% 

https://www.baidu.com/link?url=QpU7wL--DnR5hBQvn5pDfTMfoGVUN1mLJ9KMzfjwGwGUSLeKD1AL3bXe9Oamhc5gjGjNFLnQA7j9lDTtLnujZ9CN3yJTbLCam1LJ9irmkKDJRsD8U4Vtq-Fh7MMgwItS&wd=&eqid=f009024b000052180000000357ee1e72
https://www.baidu.com/link?url=QpU7wL--DnR5hBQvn5pDfTMfoGVUN1mLJ9KMzfjwGwGUSLeKD1AL3bXe9Oamhc5gjGjNFLnQA7j9lDTtLnujZ9CN3yJTbLCam1LJ9irmkKDJRsD8U4Vtq-Fh7MMgwItS&wd=&eqid=f009024b000052180000000357ee1e72


12.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00001760P 
1.5 1.26% 

13.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注册号 

110000005143778 
1.5 1.26% 

14.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33025574Y 
1.5 1.26% 

15.  北京利亚德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339729730L 
1.5 1.26% 

16.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00084217T 
1.5 1.26% 

17.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92184333K 
1.5 1.26% 

18.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336942335 

1.5 1.26% 

19.  
西安神州数码实业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316938292918 
1.5 1.26% 

20.  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70425654N 
1.5 1.26% 

21.  佳沃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5960368637 
1.5 1.26% 

22.  
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73370273Q 
1.5 1.26% 

合  计 119.00 100% 

 

10.关联关系：公司为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有限合伙人，认缴比例 1.26%。公

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在中关村并购母基金任职，不存在关联关系

和利益安排；中关村并购母基金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中关村

并购母基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四、 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其中甲方为恒泰艾普，乙方为中关村并购母基金，丙方为新锦化机。 

1.股权转让对价 

1.1 甲、乙双方同意并确认，乙方收购甲方所持丙方 35%股权的对价以丙方

公司全部股权作价人民币 12亿元的估值为基础确定。 

1.2乙方收购甲方所持丙方 35%股权的对价为人民币 4.2 亿元。 

2.本次股权转让的实施 

2.1 甲、乙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应付股

权转让款总额的 60%，即人民币 2.52亿元（大写：人民币贰亿伍仟贰百万元整）。 

2.2 甲、乙双方同意于 2019 年 6月 30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应付股权转让

款总额的 40%，即人民币 1.68 亿元（大写：人民币壹亿陆仟捌百万元整）。 

2.3 乙方支付本协议 3.1 条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后 15 个工作日内，甲方、丙

方应配合乙方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各方同意，完成丙方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并

记载于工商变更登记文件之日为本次股权转让交割日。 

3 有关股权转让的其他事项 

甲方、丙方同意在乙方按照本协议 3.1条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后，重新组成

公司董事会，即：丙方董事会由 7 人组成，其中，甲方提名 6 人，乙方提名 1

人。 

五、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关村并

购母基金购买新锦化机部分股权的议案》，并授权管理层办理相关股权转让事宜。 

六、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 

经核查，公司控股子公司新锦化机本次股权转让是为了引进战略投资者，进

一步借助母基金的资源优势、资本和产业转化能力优势进一步促进新锦化机公司

的发展。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审批符合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



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中关村并购母基金购买新锦化机35%股权的事项。 

七、 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恒泰艾普所持新锦化机的股权比例由 97.89%下降为

62.89%，新锦化机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由于引入战略投资者中关村并购母基

金，可以增强新锦化机公司未来的资金实力，同时也能促进新锦化机加大投入、

进一步扩大产能、抓住机遇，为公司长远发展以及资本和产业转化创造良好的基

础条件。 

本次交易有利于改善上市公司的现金流，充盈公司的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

的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 

八、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分析 

中关村并购母基金的账上资金及其资产情况良好，本次股权转让对价款具有

较强的资金保障，中关村并购母基金具备本次交易中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能力。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关于锦州新锦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1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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